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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公文電子交換作業要點 

一、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使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及新北市烏來區

公所（以下簡稱各機關)之公文電子交換作業有所依循，依機關公文電

子交換作業辦法第十二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電子交換，指將文件資料透過電腦及電信網路，予以傳遞收

受者。 

三、公文電子交換之管理、督導機關如下： 

（一）本府秘書處：負責公文電子交換文書、檔案之行政與管理事宜。 

（二）本府資訊中心：負責公文電子交換系統資訊技術、安全稽核、公文

電子交換中心之設置、維護及運作管理。 

本府秘書處及資訊中心得就前項業務，對各機關實施稽核事宜。 

四、各機關於設立、裁撤及異動時，應依本府各機關申請（異動）公文電子

交換標準作業程序辦理連線申請、取消交換及憑證異動等事宜。 

五、各機關對於適合電子交換之公文，應以電子交換之，並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公文附件，屬可編輯文件者，應使用 ODF格式；屬非可編輯文件者

，應掃描或轉檔為 PDF或 TIF格式。 

（二）公文本文與附件檔合併計算總容量大小應符合系統限制。 

  機密性公文或公文內容有外字者，不得以電子交換行之。。 

六、公文電子交換作業使用之憑證卡應指派專人保管，未使用時應上鎖收存，

並於職務異動時辦理移交，如有遺失、損毀或屆使用期限，應向各該憑

證管理中心申請補、換發。 

七、公文電子交換之發文群組之編製方式如下： 

（一）屬各機關共用者，由本府秘書處負責編製與維護。 

（二）屬各機關個別需要者，由各該機關負責編製與維護。 

（三）編製發文群組資料時，應載明全銜、地址與郵遞區號。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機關，應定期盤點及維持發文群組內資料之正

確性。 

八、公文電子交換收、發文之交換紀錄及系統各類訊息，應保存一年，以供

查詢。 

九、各機關應由指定人員辦理公文電子交換之收文作業。 

前項人員應每日於公文系統確認前一工作日電子來文之檢核清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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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漏件情形，應通知本府資訊中心處理。 

十、各機關應由指定人員辦理公文電子交換之發文作業。 

前項人員對於透過電子交換之公文，至遲應於次一工作日檢視公文系

統發送結果，並為必要之處理；如受文者未確認或發送失敗，隨即改以

紙本公文傳遞。 

電子交換之公文經發送無誤者，如為紙本文稿，應於稿面標明已電子交

換及發文人員章戳，始得辦理歸檔。 


